
校教字 E⒛25〕 107号

关于⒛乃级新生核对学籍信息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:

为切实维护高校新生工作的严肃性,体现“公开、公正、

公平
”
的高招原则,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

(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号 )、 《广东南方职业学院

学籍管理规定》、 《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实

施办法》等文件要求。截止至目前,教务处根据招生就业办
公室提交的2m5级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及格的学生名单进行了

学籍注册。现组织 2O95级新生对学籍信 `息进行核对,工作安

排如下:

请各二级学院组织学生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

行注册学信网账号,查看高等教育信.憝。核对学籍信`憝 :学号、

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码、民族、就读专业、录取照片与本人是

否一致。

学生本人核对学籍信 `憝后,在 《⒛25级新生学籍信息核

对表》签名,并打印一份 《在线验证报告》签名后交予辅导

员,各辅导员根据学生提供的在线验证报告进行二次学籍信

息校对,学生的学籍、录取信 `急、高职档案、身份证等信息,

务必做到各信息匹配一致。



学籍信息核对有误的,在 《2∞5级新生学籍信息核对表》

签名,并填写清楚有误的项目。及时填写 《广东省普通高等

教育专科在校生信息修改申请表》及提交相关资料到教务处

进行修改。对于在班,但不在名单内的学生,以及学籍信息

有误的,请以二级学院为单位,于 ⒛25年 12月 3日 前提交

纸质和电子版 《⒛25级新生学籍信 `憝反馈表》到教务处。

《⒛25级新生学籍信息核对表》一武两份,学生签名后 ,

请于⒛25年 12月 3日 前交回教务处留底,一份留二级学院

随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存档。

请各二级学院提醒学生高度重视学籍信息核对工作,务

必由学生本人签字确认,杜绝代签、漏签等情况出现。

附件:2u5级新生学籍信息反馈表

公开方式∶主动公开

抄 送:学生处
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务处 202s年 11 月 21 日 印


